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人社文〔2019〕23号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人劳局）、财政局（计财局）：

现将《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实施办法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2019年1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闽人社文〔2018〕266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大我市创业政策扶持力度，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补贴对象

（一）大中专毕业生。指毕业5年内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香港、澳门、台湾高校毕业生及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回国毕业生）。毕业5年内是指申请人毕业证书记录的签发日期距提交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材料的时间不超过5周年。
（二）就业困难人员。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闽政〔2008〕18号）第十条规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参照享受就业困难人员政策的农村三类人员，以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推进精准就业扶贫六条措施的通知》（闽人社文〔2016〕225号）规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三）返乡农民工。主要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县（区、管委会）外出务工或经商，近3年内返回户籍所在地县（区、管委会）的农民工（户籍地在乡镇或村的均可视为农民工）。
以上人员首次创业是指在莆田市行政区域内首次创业。
二、补贴条件

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须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首次在莆田市行政区域内使用本人身份信息注册创办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合作社、网店等且申请人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所创办企业（实体、网店）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含6个月，下同）且当前仍在正常运营。
（二）每位创业人员只能享受一次补助，每份营业执照只能申请一次补助。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网店兼职经营人员，不能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办理了就业登记的；用人单位正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

三、补贴标准

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分为两个档次，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申请人可选择其中一项进行申领，不得重复享受：
（一）申请人及所创办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合作社、网店等符合上述条件，且申请人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二）申请人及所创办企业符合上述条件，且企业带动就业人数5人及以上的（含创业者本人，以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人数为准），给予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三、申报材料

凡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可向创业纳税（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为大中专毕业生，需提供：

1.《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附件）；

2.身份证、毕业证书、《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留学归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证明；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实体企业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网店提供网址及近6个月交易流水记录；

5.企业带动就业人数5人及以上的，需提供为员工缴交社保证明。

以上申请表和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二）申请人为我市就业困难人员，需提供：

1.《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附件）；

2.身份证、《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实体企业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网店提供网址及近6个月交易流水记录；

5.企业带动就业人数5人及以上的，需提供为员工缴交社保证明。

以上申请表和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三）申请人为我市返乡农民工，需提供：

1.《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附件）；

2.身份证、户口本、《就业创业证》、创业注册日前3年内在户籍地外办理的居住证或社保证明或务工经商所得税证明（三选一）原件及复印件；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供网店地址；

4.实体企业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网店提供网址及近6个月交易流水记录；

5.企业带动就业人数5人及以上的，需提供为员工缴交社保证明。

以上申请表和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4、 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报。符合条件人员可向创业地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创业补贴，相关资料于每季度末月的10日前提交至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二）资料审核。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对申请人的创业情况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并实地考察（现场勘查实体公司时需拍摄经营场地照片，网店需检查该公司交易流水记录并截图）；

（三）信息公示。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审核结果编制创业（开业）补贴汇总表，具体包括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创业企业名称、营业执照号、开业时间、补贴金额等，并通过网站、新闻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公示期不少于７个工作日。

（四）资金核拨。公示无异议的，由人社部门按规定从就业资金中拨付一次性创业补贴资金至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本办法自2018年11月6日起执行。

附件

莆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籍贯
	
	毕业院校
	

	类别
	□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  □返乡农民工

	专业
	
	学历
	
	毕业时间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公司地址
	
	工商注册地
	

	税务登记证

号码
	
	组织机构

代码证
	

	公司开户

银行账号
	
	开户名
	
	开户行

全称
	

	申请人

声明
	本人已知悉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及发放要求，保证报送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明白若提供虚假资料将会被有关部门取消补贴资格，追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           公司盖章：

    申请日期：

	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

意见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1月24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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